公寓合作协议
甲方: 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地址： 成都市龙泉驿区经开区合志西路77号
联系人： 周继菊
联系电话：028-84839328

乙方：成都三盛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
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经济开发区车城东七路733号 
联系人：张戈扬
联系电话：+086 15680066774

	依照《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遵循平等、公平、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，现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1、 概况
甲方人员在乙方公寓住宿，享有如下优惠：
	房间类型
	门市价
	协议价
	备注

	舒适大床房
	228
	100
	甲方人员应尽早预定房间，乙方在未满房条件下优先满足协议客户； 

	豪华大床房
	[bookmark: _GoBack]248
	110
	

	舒适双床房
	268
	120
	


二、甲、乙方责任与义务
	1.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约定，提供符合约定的相关服务；
2. 甲方有责任要求入住人员携带身份证件，并配合乙方做好国家公安机关要求的登记流程；
3. 乙方在甲方人员结清房费以及设备损失费用（若有）后，及时开具国家税务局监制的正规电子发票或机打发票；
4. 乙方有责任按照规定拒绝不符合公安机关要求的人员入住；
5. 乙方为预定成功甲方人员整晚保留房间，因甲方人员原因要取消订单请务必于当日18:00前通知到乙方，否则需要甲方人员负担当晚房费。
6. 甲乙双方均有责任对双方的信息保密；
2、 支付方式
房间按照间夜数进行计算，入住人员办理入住前支付给乙方房费，对于协议客户免收押金；支付方式包括，微信、支付宝、现金及网银转账；
3、 协议效力
本协议从  2020  年  11  月  27  日起至  2021  年  11  月  26  日止。协议到期后，如双方无异议，合同自动延续一年，其他条款不变。
4、 违约责任条款及争议
1. 甲乙双方应恪守上述约定，乙方提供的各种服务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规定；
2. 如遇到国家政策、天气等不可抗拒力因素造成的无法合作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。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协议自签字盖章后生效。甲乙双方签字盖章时对本协议条款均无异议，如需变更双方应另行签署书面协议。


甲方：  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				 	乙方： 成都三盛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
甲方代表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盖章) 				乙方代表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（盖章）
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				            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